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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生态党〔2016〕34 号

关于徐昊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民主测评，组织考察，院党委研究，决定

聘任：

徐昊君同志为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副处长；

董文龙同志为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林业生态学院副

院长；

王晓同志为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园林与建工学院副

院长；

杨杰峰同志为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部副主任。

以上同志任职时间自 2016 年 5 月 23 日起计算，试用期 1

年。

2016 年 6 月 21 日

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6 年 6月 21日印发


